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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质量监控制度

一、课堂教学监控：

1、院级督导：听课4-5次/学期

2、院级领导听课：听课3-5次/学期

3、系主任听课：听课3-5次/学期

二、班导师制度

学院在辅导员配制的基础上，还为每个学生班配备一名班导师，具体工作如下：

1）做好学生的专业教育。就专业培养目标、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以及就业去向

等内容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，介绍专业特点和教学要求，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知

识结构体系、专业发展前景和动态，指导学生阅读专业书籍，解答学生对专业的疑

问，培养学生增强专业学习兴趣与专业自信心。

2）指导学生制定并督促实施学业规划。根据学生学习基础、学科偏好、个性特

征以及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特点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标、制定中长

期学习计划，指导学生逐步实施学业规划。

3）指导学生专业学习。指导学生选课、合理安排学习进程，帮助学生完善符合

自身特点的较完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构体系；针对免修、免听、重修、修读第二

学位、提前毕业、延期毕业等给予指导。鼓励班导师指导学生提前进行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选题、调研、实验等相关准备。

4）关心和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。帮助学习出现问题的学生寻找努力方向，提出

改进措施； 对受到学业预警的学生给予帮助和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，制定有针对性

的课程修读计划，落实学业帮扶措施；及时向学院及有关职能部门反馈信息、建言

献策。

5）提高学生创新能力。引导学生参与科研立项、创新训练等活动。鼓励班导师

将自己主持或参与的课题介绍给学生，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班导师的课题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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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督查小组

学院成立督查小组，小组成员由学院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，负责检查试卷、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生产实习等教学环节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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